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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佳里國中後港校區土地及建物認養評審須知 

壹、本案將由本機關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裁併校區認養作業原則」成立評審委員會（下

稱評審委員會），並辦理校區認養評審。 

貳、認養計劃書內容： 

一、 格式： 

（一）所提內容，包括其他相關文件，請以中文呈現；屬外文之資料，請譯為中文，

但一般通用「術語」仍得以原文呈現。計劃書內容一律以中文書寫。 

（二）計劃書內容，宜製作目錄，俾便索引，除封面及目錄不必加註頁碼外，餘（含

圖表）一律於各頁下方中央位置，加註頁碼。 

二、 裝訂： 

（一）計劃書之封面及內頁，建議使用國家標準用紙甲４（即Ａ４）尺寸紙張製作、

橫式繕打，但相關之圖說不在此限。 

（二）計劃書封面：標題統一為「臺南市立佳里國中後港校區認養計畫書」。 

（三）封面註明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及加蓋與評審文件相同之印章印文。 

（四）圖片（表）應以繪圖印製，不得有模糊不清之現象。 

（五）印製 6份，均需裝訂左側成冊。 

（六）不含封面、目錄及附件，建請不超過 50頁（單面印製 1張計 1頁；雙面印

製 1張計 2頁）。 

（七）裝訂時請注意金屬裝訂物應平整，以免突出造成割傷或劃傷相關人員。   

三、 內容：詳如評審標準，依序整體內容扼要予以說明。 

四、 參與認養單位未依評審項目投遞者或計畫書超過頁數限制者或計劃書份數不足

者，評審委員會得給予較低之分數或名次。 

五、 計劃書裝訂後，如有缺漏、錯誤或需補充部分，得製作勘誤表或補充說明，份數

與計劃書冊數相同，併同計劃書送達。 

六、 計劃書或附件不足，由主辦機關以黑白影印方式補足份數供評審使用。 

參、評審程序： 

一、簡報順序抽籤時間及地點： 

參與認養單位於主辦機關指定之時間及場所，抽籤排定簡報順序，未派員到場抽

籤者，由主辦機關代抽順序。 

二、簡報及詢答時間：如因故變動將另行通知。 

（一）時間：111 年 11 月 15 日(二)上午 9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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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點：本校圖書館二樓 

（三）簡報詢答時未派員簡報者依投遞文件書面審查，每認養單位出席總人數以

2人為限。 

（四）簡報內容以計畫書範圍為限。 

（五）輪由特定單位簡報，而該單位未能及時辦理簡報者，得予允許順延簡報之

次序，但順延至最後順序之應簡報時間，再加 10分鐘，單位仍未能辦理簡

報者，視同該單位放棄簡報（及答詢）。 

（六）經順延簡報之單位，評審委員會得給予較低之名次或分數。 

（七）評審委員於評審中得就參選單位所提與評審項目有關之書面資料及簡報有

關內容提出詢問，參選單位列席人員僅得就該詢問事項發言。 

（八）計畫書簡報 20 分鐘及答詢委員 15 分鐘（不含委員詢問時間）。 

簡報鈴聲 

按兩次長鈴聲，表簡報開始。 

簡報至 18分鐘，按二短鈴聲。 

簡報 20分鐘結束時，再按一長鈴聲 

答詢 15分鐘結束，按一長鈴聲。 

肆、評選標準 

評選項目 配分 

一、認養用途   15 分 

二、認養空間規劃 (預期規劃) 15 分 

三、認養管理工作項目及維護時程 15 分 

四、認養經費來源說明    15 分 

五、人員分配     15 分 

六、預期效益(經驗及履約能力)  15 分 

七、簡報答詢  10 分 

伍、評比方式：  

一、 優勝單位評定方式：採序位法 

（1）由各評審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

位。 

（2）加總所有評審委員對個別單位之序位後，轉換為序位名次，經評審委員會

過半數決定，其序位名次第一者為第一優勝單位，序位名次第二者為第二

優勝單位，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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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項單位經出席評審委員評分，其平均得分達 80 分且半數（含）以上評

選委員評分達 80 分者，始得列為優勝單位，並為認養之對象。 

（4）評審結果如有兩家以上單位序位合計相同時，擇獲得評審委員評定序位第

一較多者為較優勝單位；若仍相同時，總分之平均分數較高者為較優勝單

位。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 議約：評審結果第一優勝單位取得優先議約權。如第一優勝單位議約不成，依

序由第二優勝單位遞補，並依此類推。 

三、 評審表及評審總表如附件。 
 


